
关于开展 2022 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我省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工作的

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疫情防控中的支撑作用，经研究，决定启动 2022

年辽宁省第二批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一）解决应急问题。以应用为标准、实战为方向，快速研发出当前疫情防

控紧迫需求的技术和创新产品，及时推广应用于防控一线发挥作用。

（二）集聚相关人才。引导科研人员发挥已有科研基础和优势聚焦疫情防控

研发，通过组织实施应急科研攻关项目，加快吸引和培养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紧缺

高层次科研人才。

（三）鼓励联合攻关。鼓励牵头单位与省内外有关单位及团队组成联盟，发

挥各自优势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研发进程，加快成果转化应用。

（四）支持成果落地。支持省外疫情攻关科研成果和科研团队在辽宁转化落

地，与省内企事业单位紧密合作，引导形成新的产业方向，做大做强我省生物医

药产业。

二、支持方向

1.新冠病毒变异监测。

项目要求：围绕持续做好新冠病毒变异监测，开展相关技术或应用技术研究，

及时提供病毒变异溯源、流调等监测数据、样本及应对对策措施。

2.新冠病毒变异影响研判。

项目要求：围绕密切跟踪研判病毒变异对检测试剂、治疗药物、疫苗的影响，

开展药物与医疗器械安全、效果评价等研究，及时为防控救治提供安全及效果评

价，提供技术、器械与药物解决方案。

3.新冠肺炎小分子治疗药物筛选与研发。

项目要求：利用“老药新用”策略或已有研发基础，加快筛选或研发一批小

分子药物，为预防救治提供有效药物。项目结题需形成若干诊疗规范、专家共识，

建立一批诊疗平台、数据库和样本库；或取得临床批件、新药证书、生产批件。

4.新冠肺炎中医药治疗方药筛选。

项目要求:总结中医药救治做法和疗效，进一步筛选针对性更强、疗效更好

的中医方药，项目结题需形成中医药防治规范化预防方案、诊疗方案及康复方

案。



5.奥密克戎变异株疫苗研发。

项目要求：项目结题需获得临床试验许可或生物制品批签发机构出具的检测

报告。

三、项目支持

1.支持方向 1，采取定向申报方式，专家论证立项，支持不超过 2项。按照

100 万元/项、50 万元/项二个档次给予支持，执行期 6个月。

2.支持方向 2，采取公开竞争方式，经专家评审，择优支持不超过 4项。按

照 100 万元/项、50 万元/项二个档次给予支持，执行期 6个月。

3.支持方向 3、4、5，采取“揭榜挂帅”组织方式，择优支持。最高支持不

超过 300 万元，企业申报的配套资金不低于 70%，执行期 1年。

4.上述 2、3、4、5项目均支持省外团队及其成果在我省寻求合作单位在辽

宁本地转移转化，按“带土移植”方式支持。

四、申报要求

1.各推荐申报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迅速整合本单位顶尖人才和团队等优势力

量组织项目申报，认真加强项目组织和尽职审查等推荐工作，并对申报项目内容

真实性等负责。

2.申报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行机制良好，资信度高；具有较好的资

金等经济能力、较强的技术力量等研发基础条件；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3.申报单位和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

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项目负责人具有承担相关领域课题研究经历，且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年

龄一般不超过 58 周岁（1964 年 7 月 1 日后出生），超过 58 周岁的需由申报单

位出具其能完成项目实施的承诺函（如返聘、延退等）；没有主持在研省级科技

计划项目或课题(单位自筹经费和各类后补助、奖励等项目除外)。

5.同一项目已获省财政资金资助或已通过其它渠道申请省财政资金资助的，

不得重复申报。

6.申报单位应认真做好经费预算，按实申报。鼓励各市、推荐单位和企业加

大项目资金投入，保证项目加快实施。

7.鼓励高校院所、医疗机构、企业联合申报。项目由多个单位合作申报的，

牵头单位应与各合作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明晰各方责任和权利、承担

的工作任务、资金投入额度以及项目实施形成的固定资产和科技成果权益归属

等。

8.项目研究涉及人体研究的，应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执行；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应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

验过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

五、项目申报

1. 本 项 目 依 托 “ 辽 宁 省 科 技 创 新 综 合 信 息 平 台 ” （ 网 址 ：

http://218.60.151.64）进行申报、推荐、论证及过程管理。

2.项目申报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5 日，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1 日，推荐文件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

六、联系方式

医药处：王 予，024-23983101

规划与平台处：刘程远，024-23983455

信息平台技术支持：卞守龙，13614027066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2022 年 6 月 15 日


